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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 会  安全理事会

第六十五届会议  第六十五年

议程项目 107 

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
 

  2010 年 12 月 10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、大会

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
 
 

 2010 年 11 月 29 日，伊朗两名杰出的物理学家，马吉德·沙阿里亚里和福叶

顿·阿巴西·达瓦尼，在德黑兰两起孤立的恐怖袭击事件中遇袭。结果，马吉

德·沙阿里亚里就义成仁，福叶顿·阿巴西·达瓦尼及夫人身负重伤。你们知道，

参与伊朗和平核计划的科学家遭到恶意恐怖袭击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2010

年 1 月 12 日，伊朗另一名科学家，马苏德·阿里·穆罕默迪教授，在其住宅前

被人暗杀。 

 根据伊朗有关安全当局所收集的现有证据，不遗余力地剥夺伊朗伊斯兰共和

国不可剥夺的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的某些方面，乃是这些袭击事件的主谋。正

如这些方面声称，这些恐怖袭击是努力破坏伊朗和平核计划工作的一部分，因为

他们认为光凭外交努力是不足以实现此目的的。 

 现在，问题在于，在当今时代，难道就允许诉诸一切不法和胁迫性措施，甚

至是恐怖行为，来阻挠发展中国家行使发展权( 包括和平利用核能)、改进其社会

经济状况吗？ 

 我再度重申伊朗核活动的和平性质，同时想强调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会在

其不可剥夺的和平利用核能权问题上折衷妥协，任何政治、经济压力，乃至对伊

朗核科学家发动恐怖袭击，都不能阻止我国行使这一权利。 

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此种攻击伊朗科学家的残忍、不人道和恐怖犯罪行为深

表关切，并加以强烈谴责。在过去几十年间，从人力物力受损方面而言，我国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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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怖行为之害最深。你们身为联合国秘书长，以及安全理事会，应当负起责任来，

谴责这些不人道的恐怖行为，并采取有效措施，以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。 

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7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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